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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食品“国门守护”行动｜你有问，我就答

 

进口食品“国门守护”行动是谁提出的？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安全也息息相关。党的十九大报告明
确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2019年5月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
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中，初次提出“开展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攻坚行动，实施进口食品‘国门守护’
行动”。作为坚守国门安全一道防线的海关，将严格遵循“四个严”的要求，筑牢国门安全“防护网”
，严把进口食品安全关。

听上去好高大上啊！进口食品“国门守护”行动具体有哪些要求呢？

“将进口食品的境外生产经营企业、国内进口企业等纳入海关信用管理体系，实施差别化监管，开展科
学有效的进口食品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控，完善企业信用管理、风险预警、产品追溯和快速反应机制，落
实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政策，严防输入型食品安全风险。建立多双边国际合作信息通报机制、跨境检
查执法协作机制，共同防控食品安全风险。严厉打击食品走私行为。”

又是进口食品，又是“国门守护”，那岂不就是海关一家的事喽？

NO！NO！NO！

2020年9月，海关总署联合公安部、商务部和中国海警局印发《进口食品“国门守护”行动方案（2020—
2025年）》，明确由上述四个部门联合实施进口食品“国门守护”行动，并从“完善法律法规”“强化
源头治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口岸把关”“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严打食品走私行为”“构
建智慧监管体系”“强化科技支撑”“推进合作共治”等九方面提出推进措施，明确了各部门的责任分



工。

海关如何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实施差别化监管？

海关大力开展企业进出口信用管理，围绕诚信守法便利、失信违法惩戒，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实施差
别化的信用管理措施，目前已在全国推出包含优先办理、减少监管频次、降低通关成本、缩短办理时间
、优化fuwu等5大类22条认证企业管理措施。

什么是海关AEO认证？AEO认证有什么好处？

“AEO”即“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意为“经认证的经营者”。AEO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为实
现《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目标，构建海关与商界间伙伴关系而倡导的一项重要制度。通过AE
O制度及国际互认，向AEO企业提供通关便利措施，从而提升双边贸易的安全与便利化水平。因此，越
来越多的企业将AEO资质视为提升商誉的“金字招牌”和开展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

听别人说，海关对进口食品不是每一批都送实验室检测，是真的吗？那进口食品怎么保证安全呢？

是真的，海关并不是靠每批进口食品抽样检测来保证进口食品的安全性的。海关依据进出口商品检验相
关法律法规对进口食品实施合格评定，包括：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境外国家（地区）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评估和审查、境外生产企业注册、进出口商备案和合格保证、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随附合格证明检
查、单证审核、现场查验、监督抽检、进口和销售记录检查以及各项的组合。对存在安全问题的进口食
品，海关将严格实施退运或销毁。

近期，海关对进出口食品的管理有何重大变化？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食品安全提出更高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也分
别于2015年和2019年进行整体修订，海关全面深化改革和关检业务深度融合、我国进出口食品贸易量大
幅增加、xinguan肺炎疫情、国际贸易摩擦、国际食品安全面临新风险新挑战等新形势新变化，都对海关
进出口食品监管提出更高要求，现行进出口食品管理的相关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监管需要，有必要予以
修订。

 

2021年4月，海关总署分别发布第248号令和第249号令，正式发布《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
》和《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上述两个规章自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通过本次修订，在海关
进出口食品监管领域基本形成以《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为基础、《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
理规定》为辅，相关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执法体系。目前，海关总署正在组织起草上述两个规章的释义
，建议各方予以关注。

我是一家贸易商，要进口一些糖果饼干，国外的加工厂需要在我国注册吗？

目前，进口肉类、水产品、乳品和燕窝产品的境外生产企业应当获得海关总署注册后，其产品方可进口
到中国，还有部分如蜂蜜、植物源性食品等，出口国和我国签署过双边协议有境外企业注册要求的，按
双边协议的规定实施注册。但是，根据新出台的《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自2022年1月
1日起，所有向中国境内出口食品的境外生产、加工和贮存企业均应当获得海关总署注册，注册方式包括
所在国家（地区）主管当局推荐注册和企业申请注册。

我们是一家跨境电商平台，要开展跨境电商进口食品业务，进口食品“国门守护”行动特别提到要“落
实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政策”，那么国家在这方面有什么政策或要求呢？

2018年的《电子商务法》提出国家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同时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从事跨境电子商



务，应当遵守进出口监督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目前，从事跨境电商应重点关注2018
年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和市场监管总局六部委《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
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及海关总署《关于跨境电子上午零售进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201
8年第194号公告）。

 

根据相关要求，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物流企业和支付企业等参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业务的企业
应当向海关办理注册登记，并纳入海关信用管理。对跨境电子商务直购进口商品及适用“网购保税进口
”（监管方式代码1210）进口政策的商品，按照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不执行有关商品进口许可批件
、注册或备案要求，但对相关部门明令禁止暂停进口的疫区商品和对出现重大质量安全风险应急处置时
除外。消费者对已经购买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不得再次销售。

我是一名网购爱好者，我要jubao某跨境电商平台，近通过平台购买了国外某品牌的婴幼儿奶粉，但我收
到的奶粉没有中文标签，我查了原文（英文）标签，发现其中的部分营养素指标也不符合我们国家的食
品安全强制性标准。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对跨境电子商务直购进口商品及适用“网购保税进口”（监管方式代码1210）进口
政策的商品，按照个人自用进境物品监管。因此相关商品直接购自境外，可能无中文标签，其应当符合
原产地有关质量安全等标准，但可能与我国标准存在差异，跨境电商平台应在商品的订购网页或其他醒
目位置提示消费者，消费者确认同意后下单购买，并自行承担相关风险。当然，这并不意味平台对产品
质量安全不需负责，如发现相关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风险或发生质量安全问题时，跨境电商企业应当立即
停止销售，召回已销售的商品并妥善处理，防止其再流入市场。

 

如果在跨境电商交易和消费中，发现相关企业或个人违反规定，如参与制造或传输虚假交易记录、支付
、物流“三单”信息、为二次销售提供便利、未尽责审核消费者身份信息真实性等，进口和销售《跨境
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以外的商品以及国家明令禁止暂停进口的疫区商品，违反重大质量安全风
险应急处置规定，如进口无法提供日本官方原产地证明的日本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等，消费者都可以向海
关jubao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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